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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情】
王某入职南大街某鞋店，岗位为

店长，该鞋店为个体工商户，登记经营
者同时经营多家单位，案外人吴某负
责为该经营者的多家单位与员工签订
劳动合同，但一直未能与王某签订合

同，后该鞋店将王某开除。王某诉至
法院，要求该鞋店支付未签订劳动合
同的二倍工资及违法解除赔偿金。

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劳动合同
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
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

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的，应当向劳动者支付二倍工
资。本案中，劳动者王某虽在
就业单位从事管理岗位，但其
工作内容并不包含与单位内
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的职责，
劳动者主张未签订合同二倍
工资，单位应当按照法律规
定向劳动者支付入职超过一
个月不满一年期间的二倍工
资。经过法院向双方当事人
进行法律释明，由该鞋店赔
偿王某 5万元，该案以调解
结案。

【法官说法】
在劳动关系中，劳动关

系双方实质上具有一定的不
平等性，劳动者往往处于弱
势，因此法律在制定时就对
劳动者施以侧重保护。以签
订书面劳动合同为例，《劳动
合同法》将此作为强制性的
法律义务施加于用人单位，
并辅以二倍工资制度作为用
人单位违反该义务所承担的

责任。用人单位是否应支付劳动者
未签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关键要看
用人单位是否切实履行了与劳动者
签订劳动合同的义务。

劳动者虽然在用人单位从事管

理岗位，但其工作内容并不包含签
订劳动合同职责的情况下，用人单
位没有切实履行好与劳动者签订劳
动合同的义务，应视为用人单位未
依法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应当
承担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
的法定责任。

如用人单位的管理人员具有主
管劳动合同、人事管理等职责，对单
位的不规范用工也负有提醒、督促
等相应管理职责，管理人员在自己
明知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而不督促
用人单位与其签订劳动合同，本身
就是一种失职，其应当承担个人过
错产生的不利后果，更不用说故意
与单位不签订劳动合同，更主要的
是任何人不应因自己的过错而获取
利益，无论该过错是故意还是过失，
否则就有悖于公平正义的基本法律
原则，在这种情况下，该管理人员再
行主张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
则不应得到法律支持。另外，如果
高级管理人员已有证据证明曾向单
位提出签订劳动合同，而单位明确
予以拒绝，或者单位故意拖延劳动
合同的签订，这些情况下，未签订劳
动合同的责任归于用人单位具有合
理性。

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 张金华
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石林熙

■■法官说法法官说法

鞋店店长被“炒鱿鱼”起诉店家未签订劳动合同获赔5万元

被“炒鱿鱼”，店长起诉鞋店成功维权。（图文无关） 万森 摄

在劳动争议案件中，往往是企业依据规章制度解除劳
动合同，但在实务中企业制定规章制度时未经民主程序，常
常被法院认定为规章制度无效。这在法官看来，规章制度
的制定首先要程序合法，即必须经过必要的法定民主程
序。不然，即使企业的规章制度实体内容合理合法，挑不出
什么毛病来，但没有经过法定的民主程序也是违法的。

因为依据《劳动合同法》第四条，“用人单位应当依法
建立和完善劳动规章制度，保障劳动者享有劳动权利、履
行劳动义务。用人单位在制定、修改或者决定有关劳动报
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职工培
训、劳动纪律以及劳动定额管理等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
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时，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
全体职工讨论，提出方案和意见，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
等协商确定。在规章制度和重大事项决定实施过程中，工
会或者职工认为不适当的，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通过协
商予以修改完善。用人单位应当将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
利益的规章制度和重大事项决定公示，或者告知劳动者。”

从中不难发现，企业在制定规章制度的过程中，需要
完成两个民主程序：一是讨论。即规章制度应当经职工代
表大会或全体职工讨论，提出方案和意见。二是协商。即
用人单位与工会或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规章制度内
容。通常，企业已建立工会的可以直接与工会协商；没有
建立工会的，需要与职工代表进行协商。这里需要职工代
表全过程参与民主程序，工会仅参与民主程序中的第二步
协商程序。

还有就是，并不是所有的规章制度制定均需要经过民
主程序，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条规定，“直接涉及劳动者
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需要经过民主程序。
重大事项主要是“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
卫生、保险福利、职工培训、劳动纪律以及劳动定额管理等”
这八个大项，其他的规章制度制定一般属于企业经营自主
权范畴，是否需要经过民主程序并没有法律上的强制规定。

这里的规章制度“需要用人单位与工会或职工代表平
等协商确定”。为何要“平等协商确定”？劳资双方意见不
一时究竟是由双方共同决定，还是由企业单方就能决定？
这个问题在《劳动合同法》的制定过程中，针对规章制度是
单决制还是双决制引起很大的争议，立法者最后采用了折
中的立场，即规章制度制定和修改是劳资双方民主协商基础上的单决制。
这样规定集中体现在充分尊重了企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的基础上，必须满
足劳动者能够参与企业民主管理的需要。当然按照现有的企事业单位职
工代表大会条例规定，国有、集体及其控股企业制定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
的规章制度时不同于其他企业，不但要经过民主程序，而且还得经过职工
代表大会审议通过才能生效。

事实上，企业需要建立和完善相关的民主管理制度。这不仅在《劳动
合同法》第四条，在《劳动法》关于企业应当依法实行民主管理都有具体的
明确规定，实践当中，劳动者参与企业民主管理也是企业管理制度的一项
重要内容。由工会组织召开的职工代表大会，是企业实行民主管理的基本
的可靠形式，依靠职工代表大会能够协调劳动关系，集中代表职工行使民
主管理权利。换言之，建立职工代表大会是企业的法定义务，从已经出台
的企业民主管理条例也不难看出，指导企业成立职工代表大会并规范其运
行都离不开企业工会这一级组织。

与此同时，工会通过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协调劳动关系，维护劳
资双方合法权益，组织职工参与本单位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
这些在企业建立工会之后，就可以方便、简化规章制度制定的民主程序，依
据《劳动合同法》，企业没有工会也无法完成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程序。

因此，从有利于营造企业开展正常经营活动出发和出于企业规范化管
理的需要，以及防范用工风险的现实考虑，企业应当建立职工代表大会制
度和工会制度。而《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三条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单方解除
劳动合同，应当事先将理由通知工会。如果企业没有成立工会，当遇到解
聘员工问题时，应该由企业向所在地的工会组织上报。 于长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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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春节后，陈某以南通某
劳务有限公司名义到射阳县招工赴
海外。5月份，22名农民工与其签订
《赴海外劳务用工合同》后，赴海外务
工。工程完工后，陈某并未按约定支
付22名农民工近70万元的工资，仅
出具无其本人签字的工日清单。多次
讨薪无果，农民工无奈筹资委托代理
人起诉陈某和劳务公司，但因证据不
足撤诉。之后又遇代理人死亡，导致
农民工手上几乎零证据。讨薪3年无
果，22名农民工于2020年11月13日
来到东台市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援助。

东台市法律援助中心立即开通
农民工绿色通道，依法审批并指派法
援名优律师、江苏明盈律师事务所律
师陈亚均承办该案。承办律师迅速
理清思路，克服了搜集证据原件难、
寻找被告难、公章存疑证明难、海外
务工调查取证难等多种困难，尽最大
努力补强证据，想尽办法找到被告陈
某联系方式。

2021年 1月，承办律师以陈某、
南通某劳务公司为被告向法院提起
诉讼，并请求检察院支持起诉、申请
司法救助，22名农民工每人得到相
应救助款。因本案系疑难复杂群

案，在法庭建议下，以农民工之一吕
某为原告先行开庭审理。在历经多
次法庭调查，2022 年 3 月底，法院
判决由陈某向吕某全额支付拖欠工
资款。

吕某案件判决生效后，为减少受
援人诉累，承办律师多次与法官沟通
双方进行调解，最终其余21名农民
工与陈某达成调解协议。在承办律
师帮助下，历时5年、涉案70万元、涉

及22名农民工的海外劳务纠纷案终
得圆满。

本案是一件历时5年过程艰难的
海外劳务纠纷案，22名农民工因缺乏
法律意识，未能通过正规途径出国务
工，未查验劳务中介公司资质就签订
了空白合同，又未能有效留存欠薪相
关证据，加上海外务工调查取证困难，
导致自身权益难以得到保障，在维权
路上耗时费力屡遭挫折，付出了相当

大的代价。
幸运的是峰回路转，法律援助律

师专业理性、不畏艰难、不辞辛苦为他
们奔波调查取证，巧妙抓住破局关键，
同时善用多方力量，向检察院申请支
持起诉、司法救助，向法院申请法院调
查查明事实，多次沟通双方晰理说法、
促成调解，尽心为农民工考虑减少诉
累，最终帮助维权成功。

来源：江苏省法律援助中心

■■法援在线法援在线

东台：22名农民工海外劳务纠纷维权获法律援助

图片来源：网络

2012年3月，叶某应聘入职扬州某机械公司，双方陆续签订了5份劳
动合同，合同期限均为2年。在最后一份合同到期前，叶某询问公司续签
劳动合同事宜，公司回复可在维持原合同的约定条件下续签，叶某向公司
表示应当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公司未表示同意。最后一份合同到期
后，公司向叶某送达了《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通知叶某因双方签订的劳动
合同已于2022年3月到期，现双方未完成续签手续，劳动关系到期终止。
对此，叶某将公司告上法庭，认为公司无故不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属
于违法行为，请求法院认定公司的违法事实，判决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
合同经济赔偿金。

法院经调查认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后，劳动者没有违法违纪以及不能胜任工作的情况，在合同期限届满前享
有选择签订固定期限或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权利，而用人单位应根据劳
动者的选择履行续订义务，用人单位不享有单方终止劳动合同的权利。本
案中，叶某已经符合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条件，且在劳动合同期满
前已向用人单位表示要求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不予续签并
终止劳动合同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关系，依法应当支付经济赔偿金。

法院提醒用人单位，《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第二款第三项规定，劳动者
与用人单位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且劳动者没有本法第三十
九条和第四十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情形，劳动者提出或同意续订、订
立劳动合同的，除劳动者提出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应订立无固定期
限劳动合同。对于劳动者而言，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是一种保护，意味
着工作的稳定，可以增强劳动者的归属感、提升其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对于用人单位而言，当劳动者符合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条件时，劳动
者本身没有违法违纪以及不能胜任工作的情况下，用人单位不应拒绝订立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否则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杨法萱 木草

■■权益视点权益视点

企业不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违法！

据7月4日《潇湘晨报》报道，7月
2日，一名49岁的北京地接导游在颐
和园带团游览时因中暑被送医，经抢
救无效离世。医院证明显示其死亡
原因为热射病。

众所周知，夏季往往是旅游旺
季，导游经常要在高温下连续工作，
而且工作中既要讲解景点特色，还要
提供购票、办理入住、安排饮食等服
务，工作强度很大，如果休息不好，则
可能诱发诸如中暑等疾病。此番导
游中暑死亡事件，不仅为广大旅游从
业者敲响了防暑安全警钟，也提醒社
会各界要提升防暑意识、切实增加防
暑降温措施，关注更多职业群体的防
暑安全，避免悲剧再次发生。

对旅游行业而言，应加强规范管
理，做好防暑降温保障工作，合理安
排导游、验票员、保安等服务人员的
工作时间，避免超负荷工作。同时，
要将广大游客的防暑降温问题重视
起来，引导游客注意防晒、补充水分、
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剧烈的户外运
动等。景区也可以通过搭设遮阳棚、
提高检票效率、引导游客分流观光、
提供免费饮品等措施，提升游客的旅
游体验。

每到夏季，多地都有劳动者因中
暑而死亡的悲剧发生，其中环卫工、
快递员、外卖小哥、建筑工人等从业
者居多。上述导游中暑身亡，令人惋
惜、悲痛，也让不少人颇感意外。实

际上，不少职业的从业者都会因工作
环境原因而存在中暑风险，比如缺少
降温条件的车间、空间小通风不畅的
办公室等。去年夏天，在媒体报道的
35 例中暑死亡者中，25 例有职业身
份，其中9位属于户外劳动者，6位是
车间工人。

此外，还有一些特殊场合，也可
能发生中暑事件。比如，近日某歌星
开演唱会时，馆内温度过高，粉丝吐
槽空调制冷效果不好；少数地方火车
站候车室分时段开门，旅客常在室外
高温下候车……对类似人流量较大
的公共场所而言，防暑降温工作同样
不能有丝毫松懈，要在管理上多些人
性化，以守护公众生命健康为优先原

则，提前制定应急预案，保证场馆内
的防暑降温设施正常、安全运行，配
备必要的防暑降温药品等，要打起十
二分的精神，全力防范人员中暑事件
发生。

来源：《工人日报》江德斌

■■维权快评维权快评

“导游中暑身亡”敲响高温防暑警钟

【案情简介】
江西康御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康御堂公司）系 2015 年
7 月 1 日创作完成的美术作品《紫
花地丁成人装外包装设计图》著作
权人。同年，其向市场推出“紫花
地丁透皮抑菌膏”系列中药产品，
产品外包装使用的即是上述美术
作品。康御堂公司在鹊医堂公司
经营的淘宝店铺购买了与其包装、
装潢极为近似的被诉侵权中药产
品，其上显示生产企业为俏福圣药

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俏福圣公
司），经销企业为南京同仁堂国医
馆有限公司（以 下 简 称 同 仁 堂 公
司）。

法院认为，俏福圣公司、同仁堂
公司被诉侵权中药产品的包装与涉
案美术作品构成实质性相似，且在案
证据无法证明侵权包装具有合法授
权或合法来源，故俏福圣公司、同仁
堂公司侵害了康御堂公司涉案美术
作品著作权。因康御堂公司提交的
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中药产品的包装、

装潢具有一定影响力和知名度，侵权
中药产品的包装、装潢不会导致市场
主体混淆和误认，故不构成不正当竞
争。法院判决，俏福圣公司、同仁堂
公司立即停止生产、销售侵害康御堂
公司著作权产品的行为，并赔偿经济
损失及合理费用。

【典型意义】
当前很多中医药企业知识产权

保护意识淡薄，本案对于中医药领域
产品包装的著作权保护具有积极意
义。一方面，提醒中医药企业对产品

包装进行保护时，除可以选择外观设
计、知名商品包装装潢外，还可以选
择著作权方式保护。另一方面，也对
网络平台交易中的市场参与主体，无
论是产品生产者、销售者，还是网络
服务平台提供者，均具有良好借鉴和
警示意义。中医药企业在生产销售
过程中除了要积极保护自有知识产
权外，还应树立“防止侵犯他人知识
产权”的意识，以免陷入不必要的诉
讼纠纷。

审理法院：秦淮法院、南京中院

■■南京法院中华传统文化领域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三南京法院中华传统文化领域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三

中 药 产 品 外 观 著 作 权 受 保 护
仿似包装说不出合法来源被判侵权

《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
同，劳动者提出或同意续订、订立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订立无固定期限
劳动合同。 万森 摄


